
供秘﹝2023﹞18号                        签发人：洪敏

歙县供销社持续深化社有企业改革

实施方案

各股室、社属企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持续深化社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持续深化社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精神，持续推动我县社有企业健康发展，实现县供销社系统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落实中发﹝2015﹞11号和皖发﹝2015﹞25号文件的目标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对社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调整优化社有资产结构布局，健全市场经营机制，加强社有资产监管体系，为推进我县乡村振兴贡献供销力量。

二、主要目标

到2025年，社有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形成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需要，具有供销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为农服务综合能力有效发挥，社有资本运营效率显著提高。形成同农民利益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运作更有效的资本布局和服务机制，全县供销系统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经营服务网络更加完善，服务领域更加拓宽。

三、改革任务

1.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社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革方向，加快推进社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依法运营新组建的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加强对社有资产管理。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盛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依法审计后纳入公司运行管理。探索引进战略投资者，开展投资合作运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好社有资本带动功能。

2.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参与北岸供销社、新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等参股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维护供销社股权利益。

3.大力推进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加强社有企业合规管理指导和风险管控，聚焦企业债务风险、投资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安全生产风险等，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重点推进原盛徽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仓库迁建债务风险有效化解，建立健全社有企业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工作机制。

4.培育发展新动能。聚焦乡村振兴，努力提升现代农业、农村合作金融等板块的运营水平。鼓励社有企业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冷链物流、绿色农资供应、农业产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5.着力构建协同高效的监督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总社《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供销合作社集体资产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社有资产监管体制，规范资产运营流程，明确监管与运营主体职责定位。加强企业第三方审计力度，强化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大企业领导人任期和离任审计力度，维护社有资产安全，促进社有资产保值增值。

6.加强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强化社有企业监管，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加强社有企业财务管理监督。切实加强对出资入股的基层合作社、社有企业的管理职能。

7.强化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职能。围绕优化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等重点，发挥好社资委对社有资产和社有企业前置审核监督作用。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提高站位，统一思想，把握改革节点，确保改革任务有序推进。

2.争取政策支持。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支持，用足用好发改、财政、商务等相关政策，取得上级社的扶持，推动社有企业创新发展。

3.营造良好氛围。围绕持续深化社有企业改革，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为黄山供销合作事业续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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